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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102 年實驗場所運作列管毒化物 

                   自評表      (102.09.11 修正版) 

查核時間:________________ 

查核地點:_______ 系(所)____________________實驗室  

負責人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一、相關修正法規檢核表： 

 

類別 查     核     項     目 待改進 合格 其它 相關依據參考 

A 

A1.運作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者，學術機構之許可

、登記或核可之申請文件應先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

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理，並副

知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。 

□ □ □ A1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
管理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

A2.毒性化學物質得貯存於學術機構之運作單位內 □ □ □ A2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
管理辦法第五條第二項 

A3.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停止運作期間超過

六個月者，得將所剩毒性化學物質列冊報主管機關核

准後，依下列方式處理之： 
一、退回原製造或販賣者。 
二、販賣或轉讓他人。 
三、依廢棄物清理有關法規規定處置。 

□ □ □ A3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
管理辦法第五條第三項 

B 

B1.學術機構之運作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，應依毒

性化學物質及其成分含量，分別按實際運作情形依毒

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量紀錄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一

項規定公告之格式確實記錄，逐日填寫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紀錄表，並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。 

□ □ □ 
B1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

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
(自中華民國 103/03/31 施行。) 

B2.學術機構之運作單位應將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紀錄

表交由委員會彙整並審核後，由學術機構採網路傳輸

方式於每年一月三十一日、四月三十日、七月三十一

日、十月三十一日前，向毒性化學物質所在地之主管

機關申報前三個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表。 

□ □ □ 
B2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

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二項 
(自中華民國 103/03/31 施行。) 

B3.毒性化學物質各種運作（量）無變動者，第一項

之逐日記錄得以逐月記錄替代之，並於每年一月三十

一日前，申報前一年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表，不受

前項申報規定期限之限制。 

□ □ □ 
B3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

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三項 
(自中華民國 103/03/31 施行。) 

B4.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表，應於各學術機構之運

作單位妥善保存三年備查。 □ □ □ 
B4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
管理辦法第七條第四項 
(自中華民國 103/03/31 施行。) 

C 

C1.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容器、包裝或其運作單位

及設施之標示，應依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物質安全資

料表管理辦法規定辦理。 
□ □ □ C1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

管理辦法第八條第一項 

C2.前項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，得僅標示名

稱、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。 □ □ □ C2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
管理辦法第八條第二項 

D 

D1.學術機構除廢棄、輸出外，其單一運作單位運作

第一類至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總量達第六條 
所定大量運作基準者，學術機構應於申請毒性化學物

質許可證或登記文件前，檢具經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危

害預防及應變計畫，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

查。 

□ □ □ D1.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

管理辦法第九條 

E 

E1.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，於廢棄毒性化學物質前，

應逐批檢附毒性化學物質廢棄認定聲明書一式四聯 

及其明細表，向當地主管機關登記備查。運作人於接

獲當地主管機關通知後，始得廢棄該批毒性化學物 

質。 

□ □ □ 
E1.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施行細

則第十四條及毒性化學物質運作

登記備查作業要點規定 

*備註:本自評僅限定適用於目前運作列管毒化物之實驗室參考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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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目前實驗室內運作之列管毒化物(中英文名稱/列管編號) ： 
 

項目 管制編號 中英文名稱 濃度 存量 已申報   備註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*其它補充說明事項: 

 

 

 

 

 

 


